
山西省财政厅文件 

晋财购〔2021J 10 号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强化依法采购意识 

夯实采购主体责任的通知 

各市财政局，省直各单位：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是规范政府与市场行为的基本制度，也是

我国现代财政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去年以来，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财政部关于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精神和《山

西省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工作方案》，我们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

导向，以采购人制度为核心，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以信息化

建设为支撑，在完善制度设计、规范采购行为、强化监督管理、 

提高资金绩效、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了一大批改革措施， 

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部分地区和单位仍然不同程度存在一些“未

招标先采购”、“先采购后补手续”等违法、违规行为问题。为维

护政府采购市场秩序，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现将有关问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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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如下： 

进一步强化依法采购意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各级各预算单位要增强依法采购意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规定开展采购活动。一是对属于政府

采购的项目要全部及时地纳入政府采购范畴，做到“应采尽采”。 

二是要科学组织项目实施，依法执行采购程序，规范采购行为， 

提高采购效益。三是要加强政府采购专业队伍建设，明确本单位

负责政府采购的归口管理机构和专职人员，定期开展培训和轮训， 

加强政策法律、专业素养、职业操守等专业能力建设，不断提升

采购单位的专业化水平。 

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完善采购人内控机制 

各级各预算单位要按照职责明确、权责对等和履职尽责的采

购要求，持续推进《关于强化和夯实采购人主体责任建立新型采

购人制度的通知》（晋财购 C2019J 16 号）的落实，进一步明晰采

购人主体职责，夯实采购人主体责任，发挥采购人主体作用，建

立起采购人对采购结果负责的新型采购人制度。各单位要梳理和

评估本单位、本部门政府采购状况，认真研究本单位政府采购中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定工作目标，优化流程过程，明确执

行标准，完善办法举措、细化风险防控和健全管理制度，加强采

购人政府采购活动的内部控制与管理，完善“谁采购、谁负责” 

的制度体系，不断提高政府采购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 

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加大违法处理处罚力度 



全省域、全流程覆盖的政府采购信息化监管平台即将上线运

行。各级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创新监管手段，依托政府采购信息化

监管平台，对政府采购预算执行和政府采购全过程实行动态实时

监控，利用大数据采集、分析、运用功能有效实现数据信息共享、 

留痕可追溯、过程透明全公开，不断提升对政府采购活动监管的

精准度。对违反政府采购规定的政府采购当事人要依法进行处理

处罚，并将处理结果在山西政府采购网上进行公示，同时向财政

部和信用山西推送处罚结果，进一步增强政府采购法的约束力和

政府采购活动的严肃性，持续提升政府采购的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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